共青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岭南团字〔2016〕 4 号

关于在全院选聘学生社团指导老师的通知
各学院老师：
学生社团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学校培养人才的重要学生组织。为加强学校学生社团工作，规范管理，加强指导力量，推动学生社团健康的发展，充分发挥学生社团在校园中的作用，根据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联合会《学生社团管理办法》及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学生社团工作实际，现面向全校范围聘请学生社团指导教师，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广州校区现有学生社团6大类，共计60个。清远校区现有学生社团6大类，共计66个。学生社团指导老师任期已满，校团委拟聘请相关专业领域的优秀教师担任社团指导老师。原则上每个社团聘用1名指导老师，如多名老师有意向担任同一社团指导老师，请向校团委提交详细的指导计划安排，校团委择优聘用。
    邮箱主题及申报表命名格式为：“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申报表+XX校区+社团名称+指导老师姓名”请有意愿者将填写完整的申报表（电子版）发到指定邮箱：lnstlhh@163.com，纸质版提交到社团联合会办公室（创业广场008室），清远校区交到团学办公室（明德楼负一楼）。
报名截止时间为2016年3月18日。

联系人：林家华13623003882（广州校区）

        邓梓晴 13712172582（清远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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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6年3月7日     
附件1：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申报表
	指导老师
姓名
	
	性 别
	
	年 龄
	

	所属学院/书院/部门
	
	专 业
	
	职称
	

	是否曾任社团指导老师
	
	电 话
	
	邮 箱
	

	所在校区
	
	社团名称
	

	工作计划
	

	社团意见
	负责人：      
	社团联合会审核
	

	校团委审批
	


附件2：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一览表
	广州校区社团

	序号
	类别
	社团名称
	序号
	类别
	社团名称

	1
	学术类（16）
	极光文学社
	35
	体育类（16个）
	足球协会

	2
	
	凉茶基地
	36
	
	排球协会

	3
	
	英语协会
	37
	
	羽毛球协会

	4
	
	《星辰》文学社
	38
	
	毽球协会

	5
	
	图书馆读者协会
	39
	
	瑜伽协会

	6
	
	药学科技协会
	40
	
	健身协会

	7
	
	摄影协会
	41
	
	旋迹乒乓球协会

	8
	
	飞翔动漫社
	42
	
	桌游协会

	9
	
	国际交流协会
	43
	
	友恒自行车俱乐部

	10
	
	营养与食品质量监测协会
	44
	
	太极拳协会

	11
	
	美容化妆协会
	45
	
	散打协会

	12
	
	国学社
	46
	
	跆拳道协会

	13
	
	韩国语协会
	47
	
	大自然定向越野协会

	14
	
	日语协会
	48
	
	棒垒协会

	15
	
	书法协会
	49
	
	咏春协会

	16
	
	岭南科技协会
	50
	
	The Last Jedi 飞盘协会

	17
	表演类（10个）
	Freeline漂移板协会
	51
	公益类（7个）
	大学生心理健康协会

	18
	
	漂移轮滑协会
	52
	
	励志协会

	19
	
	交谊舞协会
	53
	
	环保协会

	20
	
	太阳空间戏剧社
	54
	
	思政协会

	21
	
	MASTER街舞社
	55
	
	微光公益协会

	22
	
	茶文化协会
	56
	
	社工协会

	23
	
	Rabbit magic魔术协会
	57
	
	大树志愿者协会

	24
	
	岭南口水堂B-BOX协会
	58
	商管类
	中小企业管理协会

	25
	
	音乐协会
	59
	
	电子商务协会

	26
	
	炫舞双截棍协会
	60
	
	大学生创业协会

	27
	科普类（8个）
	计算机协会
	
	
	

	28
	
	电子协会
	
	
	

	29
	
	软件园协会
	
	
	

	30
	
	旅游协会
	
	
	

	31
	
	观星天文社
	
	
	

	32
	
	数学建模协会
	
	
	

	33
	
	CAD协会
	
	
	

	34
	
	机器人协会
	
	
	


	清远校区社团

	序号
	类别
	社团名称
	序号
	类别
	社团名称

	1
	学术类（24个）
	诗词社
	40
	体育类（18个）
	武术社

	2
	
	剪纸社
	41
	
	足球社

	3
	
	十字绣社
	42
	
	乒乓球协会

	4
	
	汉学社
	43
	
	篮球社

	5
	
	手语协会
	44
	
	健身社

	6
	
	茶文化协会
	45
	
	羽毛球协会

	7
	
	星辰文学社
	46
	
	毽球社

	8
	
	岭南学院书法协会
	47
	
	跆拳道协会

	9
	
	夜樱漫社
	48
	
	御风骑行社

	10
	
	拾光影社
	49
	
	瑜伽社

	11
	
	IC国际俱乐部
	50
	
	轮滑社

	12
	
	调酒与咖啡协会
	51
	
	双节棍协会

	13
	
	凉茶基地协会
	52
	
	艾扬格瑜伽协会

	14
	
	国学社
	53
	
	排球社

	15
	
	营养与食品质量检测协会
	54
	
	跆拳道社

	16
	
	药学科技协会
	55
	
	咏春社

	17
	
	启新棋艺社
	56
	
	桌游社

	18
	
	园艺社
	57
	
	散打社

	19
	
	摄影社
	58
	科普类（8个）
	手工DIY社

	20
	
	3C技术社
	59
	
	旅游协会

	21
	
	棋艺社
	60
	
	美食社

	22
	
	韩国语协
	61
	
	魔方社

	23
	
	英语协会
	62
	
	风筝社

	24
	
	千翼动漫社
	63
	
	计算机协会


	25
	表演类（8个）
	交谊舞协会
	64
	
	电竞社

	26
	
	Melody音乐社
	65
	
	无人机社

	27
	
	Shakespeare话剧社
	66
	公益
	岭南爱心环保协会

	28
	
	Master街舞社
	
	
	

	29
	
	音乐社
	
	
	

	30
	
	BBOX社
	
	
	

	31
	
	鬼步舞社
	
	
	

	32
	
	拉丁舞社
	
	
	

	33
	商管类（7个）
	市场营销协会
	
	
	

	34
	
	物流协会
	
	
	

	35
	
	创业就业协会
	
	
	

	36
	
	连锁协会
	
	
	

	37
	
	国际商务协会
	
	
	

	38
	
	人力资源协会
	
	
	

	39
	
	会计协会
	
	
	


附件3：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聘任制度
学生社团是学生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为提高学生社团管理水平和质量，发挥指导老师的辅导作用，增强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保证我院学生社团的健康发展，特制定学生社团指导老师聘任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社团指导老师是指导学生社团开展各类活动，参与学生社团管理的教师，主要负责对学生社团进行思想教育、业务培训、组织建设的工作指导。指导老师工作是学生社团常规化建设的必备条件，是对全院学生开展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
第二条 凡在校注册的学生社团原则上须有一名指导老师。
第二章 社团指导老师的职责
第三条 社团指导老师的工作职责：
(一)辅导学生建立正确的社团运作能力与观念，指导社团各项活动以及审定工作计划总结。
(二)负责对学生社团发展及社务运作，刊物发行等事宜的指导，了解学生社团的现有收费标准，社员人数与活动举办情况，考察与监督学生社团的组织管理工作。
(三)培养，推荐与考核学生社团负责人，每个月至少与社团负责人进行一次深入的沟通交流。
(四)鼓励并指导学生社团参与各类有益的活动和竞赛，每学期至少进行两次社团活动的现场指导。指导经社团主管部门同意的学生社团校外活动，必要时随队参与。
(五)出席社团指导老师研讨交流会，协助学院处理有关社团活动的特殊问题与重大事件。

（六）负责社团资金使用审批。学生社团活动经费单次开支200元以上，需社团指导老师签字同意，社团联合会财务监控部备案。
第三章 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的条件及程序
第四条 我院学生社团指导老师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热爱学生社团工作，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适应工作的健康体魄。
(三)掌握学生社团运行，管理的基本规律，具有指导社团活动相关专长和业务知识。
(四)本院教职员工，及具有特殊专长或卓越成就，并能提出书面证明或具体事迹说明的社会人士。
第五条 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程序 
(一)社团指导老师选聘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即社团聘老师，老师选社团。经双方达成一致后，填写《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申报表》，经社团联合会汇总送团委审核后，由团委颁发聘书统一聘任。社团指导老师聘期为两年，其选聘工作原则上随社团年度注册工作一并完成。
(二)受聘期间社团指导老师因故不能继续指导时，由该社团与社团联合会共同商讨后，重新推荐人选报请团委另行聘任。
第四章 社团指导老师聘任管理
第六条 社团指导老师的管理：
(一)社团指导老师由团委统一颁发聘书，其日常业务管理由团委负责。
(二)社团指导老师在受聘期间的工作考核由团委负责，考核结果抄送其所在部门。
(三)指导老师按要求完成社团指导工作两年，每年经《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评优考核制度》考核合格者，团委给予出示相关工作履历证明，该证明将作为学院教职工绩效考核的主要佐证材料。指导期间工作投入，所指导社团取得突出成绩和重大荣誉的，给予相关奖励。
 (四)社团指导老师受聘后不能尽责者，或社团对指导老师存在异议，理由正当，核实无误者，社团主管部门有权给予解聘。
第五章 附 则
第七条 本办法适用院内教职工，因工作需要聘任的院外指导老师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解释权归团委。
附件4：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评优考核制度
为了较好地评价社团指导老师的工作，进一步促进学生社团各方面更好地发展，根据《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联合会章程》与《社团管理条例》制定本考核实施细则。
第一条：学生社团指导老师考核工作，由社团联合会负责，并由团委管理实施，考核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每学年考核一次，时间一般在5月初进行。
第二条：根据指导老师的工作表现和所指导的社团情况，对指导老师进行考核，考核分为“社团实绩考核”、“指导老师工作考核”、“会员代表评议”三部分，总分为100分。其中，“社团实绩考核”由社团学年评优成绩乘以30%，满分30分；“指导老师工作考核”（见附件4）满分50分；会员代表对指导老师评议结果满分20分。
第三条：社团联合会每学期根据检查的情况和听取各方面意见，以及各指导老师上报的资料进行综合考核评分，并将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不合格，其中85分以上为优秀（包括85分），60～84分为良好，60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四条：凡学生社团内部财务出现重大漏洞、学生评议出现集体否决、任期内无开展任何工作指导者，取消其年度评优资格。
第五条：其他未尽事宜由社团联合会全权解释。
附表5：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社团指导老师考核表
20  -20  学年度第  学期
社团名称：                           指导老师：                  
	考评项目
	考核内容
	得分
	审核得分

	社团实绩考核
	30分
	参照《学生社团管理考核细则》
	
	

	指导老师工作考核
	1、社团活动指导
	4分
	指导社团组织社团品牌活动的开展，促进一社团一品牌建设。每次1分
	
	

	
	
	4分
	学年初，指导社团制定本学年工作计划，帮助确定工作重点得2分；学年末，以书面形式对会长的学年工作总结进行指导批复或寄语，并提出具有建设性意见得2分
	
	

	
	2、社团财务管理
	3分
	重视社团财务监管，未出现财务漏洞或会员投诉
	
	

	
	3、社团人员管理
	4分
	会员流失率控制在3%以内加4分，流失率5%以内加3分，流失率10%以内加2分
	
	

	
	
	3分
	社团活动会员参与率达80%以上，每次加1分
	
	

	
	
	4分
	在学校开设与社团相关的座谈会或讲座，学期累计达12课时以上，加4分
	
	

	
	4、指导学生获奖及参与公益事业
	8分
	指导社团或学生参与校外竞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一次加4分；获市级奖项一次加2分；获区级奖项一次加1分
	
	

	
	
	8分
	指导社团开展爱心公益活动，每次2分
	
	

	
	5、促进学风校风建设
	8分
	及时了解社团成员思想、学习、生活状况，调动学生学习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成员参与晨读晨练活动，使社团形成良好学风，每次1分
	
	

	
	
	4分
	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生社团重要活动，有计划、有安排、有成效，每参加一次2分
	
	

	会员代表评议
	20分
	由社联随机选取部分会员，对各社团指导老师进行民主评议 
	
	

	总分
	
	
	


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社团联合会
年     月     日
1

